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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 

有關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擬進行非公開配售 
不超過 2,462,490,897 股 A 股股份 

 
本公告乃由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

規則》第 13.09(2)(a)條及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571 章）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

文而作出。 
 
本公司知悉以下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刊發的公告： 
 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中信銀行」）內容關於中信銀行董事會通過多項決議，批准向中

國煙草總公司非公開配售不超過 2,462,490,897 股中信銀行 A 股股份。擬進行的非公開配售

有待（其中包括）中信銀行股東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

批准。詳細內容，請參閱中信銀行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發的公告，網址如下：

http://www.hkexnews.hk/listedco/listconews/SEHK/2014/1029/LTN20141029977_C.pdf。  
 
本公司確認，現時持有中信銀行已發行總股數約 67.13%。 
 

 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長 
常振明 

 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常振明先生（董事長）、王炯先生、竇建中先生及張極井
先生；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于貞生先生、楊晉明先生、曹圃女士及劉中元先生；及本公司獨
立非執行董事為韓武敦先生、蕭偉強先生及徐金梧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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